冠县住房租赁补贴协议

                           编号：冠租补字[2023]      号

住房保障部门（甲方）：

保障对象（乙方）：姓名       ，身份证号：               。

经住房保障主管部门审核，乙方符合冠县住房租赁补贴保障条件，已登记为货币补贴保障方式，根据《关于印发<冠县城镇住房保障家庭租赁补贴管理办法>的通知》(冠住建字【2023】8号)的相关规定，签订如下协议：

一、经甲方认定，乙方现有家庭成员    人，私有住房或住单位公房面积       m2，现住房情况                      。甲方核定乙方家庭为冠县住房租赁补贴保障对象，对此乙方表示认可和接受，并且乙方家庭成员一致同意，由乙方家庭代表成员与甲方订立本协议。

二、经甲方核定，乙方属于_____________ ，应对乙方每月每平方米建筑面积发放租赁补贴    元，保障面积为     平方米，合计月住房租赁补贴      元，大写                   。

三、乙方首次领取住房租赁补贴应持本协议和本人身份证明到甲方办理手续，甲方对材料进行审核后，将住房租赁补贴发放至乙方提供的银行帐号内， 住房租赁补贴每季度核发一次。

四、乙方在享受住房租赁补贴保障期间，如家庭人口、住房面积减少或增加的，乙方应提出申报，住房租赁补贴额度相应进行调整。

五、住房租赁补贴保障实行年度复核制度，乙方在每年3-6月份应向住房保障部门如实申报家庭人口、收入及住房等情况。

六、乙方有下列情况之一的，甲方有权停发住房租赁补贴：

1、对以不正当手段骗取、套取住房租赁补贴的，一经发现，应立即停止发放住房租赁补贴，责令其限期退还违规领取的补贴资金；并计入个人诚信记录，5年内不受理其住房保障申请，同时将相关信息推送到信用中国（山东）、人民银行信用评价体系等诚信体系平台，实施联合惩戒；
2、人均收入超出本县住房租赁补贴保障收入标准的；

3、家庭人数减少或住房面积增加，现有住房建筑面积超出住房租赁补贴保障条件的；

4、无正当理由不在规定时间内向住房保障部门如实申报家庭人口、收入及住房等变动情况的；

5、已实施实物配租的；

6、已购买经济适用住房的；

7、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七、本协议一式两份，双方各执一份，双方签字或盖章后生效；每份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甲方（签章）：                   乙方（签字）:

经办人：                        委托代理人：

联系电话：0635-5788231          联系电话：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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